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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畢業製作申請要點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七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民國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民國一○五年九月十九日一○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民國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民國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一0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一0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一○九年十月十三日一○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七日一一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依據本所「學位考試暨修習辦法」第陸條第四項規定：以畢業製作（以下簡

稱「畢製」）為學位考試者，需於該製作執行前繳交企劃書，提送所務會議

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始得做為學位考試之製作。 

二、畢製的實體可區分為「展演製作實踐」與「產學實務計畫」，主要申請審查

事項綜述如下： 

(一) 企劃書審查階段 

畢製申請者需先提送「企劃書」，經本所審查通過後，始得做為學位考

試之製作，企劃書應載明內容如下： 

1. 展演製作實踐 

展演製作實踐之企劃書應包含下列重點：（1）製作主體；（2）角色；

（3）能力；（4）貢獻；（5）規模，說明如下： 

（1）製作主體：所稱製作主體，係指製作應達成之適切的內容、過程

 及成果。 

（2）角色：所稱角色，係指申請人於製作中需擔任如下列角色之一：發

 起並主事者、綜整並統籌者，且足資證明為該製作關鍵負責角色。 

（3）能力：所稱能力，係指申請人完成該製作需基於藝術行政與管理知

  能，並足資證明製作完成需超越既有能力，獲得適切程度成長。 

（4）貢獻：所稱貢獻，係指製作完成時所貢獻之領域，可包括但不限於：

 藝文專業領域、藝文推廣與擴散、文化紮根等。 

（5）規模：所稱規模，係指所完成製作應符合製作目標的適切規模。 

2. 產學實務計畫 

（1）實習先行 

提送產學實務計畫企劃書前，得在「藝術管理實務I」或「藝術管

理實務II」於該畢製合作單位（指本所公告之產學合作機關/機構/

單位，以下簡稱畢製合作單位）實習並取得實習學分；至提送企劃

書前已於他機關（構）修畢前揭二階段實習學分者，仍應另行完成

於畢製合作單位120小時以上之實習後，始得提送企劃書。 

（2）產學實務計畫企劃書應包含下列重點：（i）計畫主體；（ii）角色；

（iii）能力；（iv）貢獻；（v）成果，說明如下： 

a. 計畫主體：所稱計畫主體，係指申請人未來預計於畢製合作單位

推動實踐為期12個月以上的專案計畫；該計畫需先取得前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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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且以專案發展性質者為原則。 

b. 角色：所稱角色，係指申請人於計畫中需擔任的角色，包括：計

畫發起、執行並統籌綜整者，且足資證明為該計畫關鍵負責角色。 

c. 能力：所稱能力，係指申請人完成該計畫需基於藝術行政與管理

知能，並足資證明計畫完成需超越既有能力，獲得適切程度成長。 

d. 貢獻：所稱貢獻，係指計畫完成時所貢獻之領域，可包括但不限

於：藝文專業領域、藝文推廣與擴散、文化紮根等。 

e. 成果：所稱成果，係指所完成計畫應符合計畫目標的成果。 

(二) 綱要審查階段 

經本所同意之畢製企畫，依據本所「學位考試暨修習辦法」第捌條第一

項規定：本所研究生於修滿畢業必修課程達二分之一以上學分（其中包

含「研究指導」1學分課程），即可申請學位論文綱要或畢業製作專業

實務報告綱要審查，畢製專業實務報告綱要審查應遵循下列基本規範： 

1. 展演製作實踐 

申請展演製作實踐專業實務報告綱要審查者，應於製作主體預計發生首

日之60日前提出申請，並於30日前通過綱要審查。 

2. 產學實務計畫 

申請產學實務計畫專業實務報告綱要審查者，各階段應遵循規範如下： 

（1）實作場域 

申請作為產學實務計畫畢製的實作配合之對象組織，僅限本所公

 告之畢製合作單位。 

（2）綱要審查 

申請者於產學實務計畫企劃書經本所同意後，即得進入綱要審查相

關程序： 

a. 試行階段：於該單位進行至少3個月的第一階段計畫試行（如係尚

未修習「藝術管理實務II」者，得於企劃書審查通過後、第一階

段專案執行前，以此企劃選修「藝術管理實務II」）。 

b. 申請畢製專業實務報告綱要審查：試行階段完成後申請者應即審

視檢討原企劃於3個月期間的執行情形，以及對單位的組織使命、

特性與工作環境進一步認識後的認知，調整完成產學實務計畫第

二階段的後續具體實施構想，並經研究指導老師與畢製合作單位

認同繼續執行時，得申請產學實務計畫畢製專業實務報告綱要審

查。前述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合計期間應達12個月以上，惟第二

階段期間不得少於3個月。 

c. 綱要審查結果與效果：綱要經本所安排2位以上委員審查，得作成

結果包括：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再審、不通過，且審查結

果為通過時，均得為附條件通過之決定。必要時本所得邀請畢製

合作單位派員參與審查。 

綱要經審查通過者，始得繼續執行後續畢製計畫內容，審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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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修正後再審期間）產學實務計畫執行期程得視為未中斷；附

條件通過者，應俟申請人成就該等條件，並經本所確認時，始視

為通過。 

綱要審查未通過者，產學實務畢製計畫應即中止，就該計畫相同

或相近之產學實務內容，同一申請人未來不得再提出畢製申請，

至於未來申請之產學實務內容與原未通過審查之專案申請內容是

否相同或相近，由本所逕為認定。 

（3）申請人於計畫執行前如係尚未修習「藝術管理實務II」者，若依限

完成選修程序，得於第一階段計畫試行完成後，視為依本所「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學生實習辦法」及其相關規定

完成「藝術管理實務II」修習，惟實習期間應遵守之規定與評分，

仍應依前揭實習規定辦理。 

(三) 學位考試階段 

1. 一般規定 

畢製經完成綱要審查，且執行並完成製作後，即可依本所學位考試相

關規定申請學位考試，本要點不另贅述。 

2. 產學實務計畫特殊規定 

（1）期中評估之必要 

以產學實務計畫為畢製者，於綱要審查通過後至計畫完成前，本

所應安排「產學實務計畫執行期中評估」，評估時程應設定於綱

要審查通過後3個月至6個月期間，實際評估時程、評估重點、評

估次數與評估方式，得由綱要審查委員於綱要審查時視個案共同

決定之；期中評估目的應以提供改進建議為旨，惟如遇畢製申請

人執行已生嚴重疏失或錯誤、關鍵資源確定無法到位等重大情事，

以致畢製可得判斷之成果，欲達成原訂計畫目標為不可能時，評

估委員仍得做成「產學實務計畫中止」之決定。 

（2）期中評估之除外 

產學實務計畫情形特殊，經綱要審查委員議決毋庸另行安排期中

評估時，亦得於綱要審查結果載明：「通過/修正後通過，且毋需

安排期中評估」，本所得據此不另安排期中評估。 

三、畢業製作專業實務報告綱要審查內容，需包含製作綱要書，以及申請時已執

行且有助於審查可行性與合宜性之證明資料。 

四、畢業製作專業實務報告內容應包含之項目，至少如下：專業實務成果理念與

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五、畢業製作需依原企劃書內容執行；若與原企劃書不符者，須於綱要審查時提

出具體書面說明。 

六、欲更換製作主體或計畫主體者，須重新提出申請。 

七、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生效，修正

時亦同。 


